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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６６

证券简称：中信建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０－０９８

号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５０

，

６２４

，

８１５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８２８

号）批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４２

元。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０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中信建投”，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６６．ＳＨ

。 首

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变更为

７

，

６４６

，

３８５

，

２３８

股，其中

５

，

９８５

，

３６１

，

４７６

股

为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８．２８％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

规定，上述

５

，

９８５

，

３６１

，

４７６

股限售股中，上海商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上海商言”）所持有的

１５０

，

６２４

，

８１５

股限售股的锁定期根据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

之日起满

１２

个月及持股日起满

４８

个月孰长原则确定，据此，上述股份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及限售股股东变化情况

自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以来， 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

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变更为

７

，

６４６

，

３８５

，

２３８

股，其中

５

，

９８５

，

３６１

，

４７６

股为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７８．２８％

。 其中，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

的合计

４６４

，

３７５

，

１８５

股限售股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起上市流通。 西藏腾云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限售股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起上市流通。 本

次解除限售前，公司限售股为

５

，

２２０

，

９８６

，

２９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８．２９％

。 本次

申请解除限售的上海商言所持有的

１５０

，

６２４

，

８１５

股限售股的锁定期根据公司

Ａ

股上市之日起满

１２

个月及持股日起满

４８

个月孰长原则确定，上述股份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起上市流通。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前， 上海商言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

定股份的承诺如下：

上海商言承诺自持股日起

４８

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自公司

Ａ

股股票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承诺将严格

遵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国证监会审慎性监管

的相关要求及《证券公司行政许可审核工作指引第

１０

号一一证券公司增资扩股

和股权变更》等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根据孰长原则确定持股期限；上述法律法

规及政策规定未来发生变化的， 其承诺将严格按照变化后的要求确定持股期

限。

（二）有关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公告日，上海商言严格履行了其做出的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

履行从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持续督导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

查后认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 上市流通时间符合 《公司

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发行前所做出的承诺。 公司关于本次限售

股上市流通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持续督导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

上市流通申请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５０

，

６２４

，

８１５

股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

（三）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

）

本次上市

流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１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

心

２

，

６８４

，

３０９

，

０１７ ３５．１１ ０ ２

，

６８４

，

３０９

，

０１７

２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２

，

３８６

，

０５２

，

４５９ ３１．２１ ０ ２

，

３８６

，

０５２

，

４５９

３

上海商言投资中心 （有限

合伙）

１５０

，

６２４

，

８１５ １．９７ １５０

，

６２４

，

８１５ ０

合计

５

，

２２０

，

９８６

，

２９１ ６８．２９ １５０

，

６２４

，

８１５ ５

，

０７０

，

３６１

，

４７６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实际减持股份时除需遵守首次公开发行时

做出的减持相关承诺外，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六、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类型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股）

本次上市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

股份

国家持股

２

，

３８６

，

０５２

，

４５９ ３１．２１％ ０ ２

，

３８６

，

０５２

，

４５９ ３１．２１％

国有法人持股

２

，

６８４

，

３０９

，

０１７ ３５．１１％ ０ ２

，

６８４

，

３０９

，

０１７ ３５．１１％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５０

，

６２４

，

８１５ １．９７％ －１５０

，

６２４

，

８１５ 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合计

５

，

２２０

，

９８６

，

２９１ ６８．２９％ －１５０

，

６２４

，

８１５ ５

，

０７０

，

３６１

，

４７６ ６６．３２％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１

，

１６４

，

３７５

，

１８５ １５．２２％ ＋１５０

，

６２４

，

８１５ １

，

３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１９％

Ｈ

股

１

，

２６１

，

０２３

，

７６２ １６．４９％ ０ １

，

２６１

，

０２３

，

７６２ １６．４９％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合计

２

，

４２５

，

３９８

，

９４７ ３１．７１％ ＋１５０

，

６２４

，

８１５ ２

，

５７６

，

０２３

，

７６２ ３３．６８％

股份总额

７

，

６４６

，

３８５

，

２３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７

，

６４６

，

３８５

，

２３８ １００．００％

注：上表尾差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七、上网公告附件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２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７８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１８

泰禾

０２

”未按期兑付本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１

、受地产整体环境下行、新冠肺炎疫情等叠加因素的影响，公司现有项目

的去化率短期内有所下降，销售预期存在波动，同时由于公司自身债务规模庞

大、融资成本高企、债务集中到付等问题使得公司短期流动性出现困难，公司未

能完成公司债券“

１８

泰禾

０２

”本息的兑付。

２

、公司债券未能按期兑付事项，可能带来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签署的相关融

资合同及相关文件项下的债务交叉违约， 如在协议约定的补救期内未消除，可

能引发债权人要求提前偿还债务。

３

、公司存在大额已到期未归还借款，根据公司《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报告》所述，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已到期未归还借款金额为

３４９

亿元，尚未支付的利息

为

４３．３２

亿元。 公司因子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而被列为被执行人，相关事项可能

导致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４

、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司控股股东泰禾投资、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其森先生与

海南万益签署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泰禾投资拟将其持有公司的

１９．９％

股份

转让给海南万益，公司认为该股份转让事项将有助于推动公司目前进行的债务

重组工作，但最终能否达成取决于相关先决条件能否满足，存在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详见公司

２０２０－０６７

号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８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以下简称“

１８

泰禾

０２

”或“本期债券”，债券代码：

１１４３７３

）应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进行到期兑付，因公司存在债务违约事项，本期债券

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加速清偿的议案，根据表决结果，“

１８

泰禾

０２

”加速到

期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进行本息的兑付，相关事宜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１

、发行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债券名称：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３

、债券简称：

１８

泰禾

０２

４

、债券代码：

１１４３７３

５

、发行规模：人民币

１５

亿元

６

、债券期限：

３

年，第

２

年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

７

、债券利率：票面利率

７．５０％

８

、兑付日：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９

、实际到期兑付日：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根据本期债券

２０２０

年第一次持有人会

议表决结果，加速到期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进行兑付）

１０

、本息应兑付金额：人民币

１６．１２５

亿元

二、兑付情况及后续工作安排

（一）兑付情况

受地产整体环境下行、新冠肺炎疫情等叠加因素的影响，公司现有项目的

去化率短期内有所下降，销售预期存在波动，同时由于公司自身债务规模庞大、

融资成本高企、债务集中到付等问题使得公司短期流动性出现困难，公司未能

完成公司债券“

１８

泰禾

０２

”本息的兑付。

（二）后续工作安排

１

、与持有人保持沟通，积极协商解决办法。

公司将积极与持有人沟通，了解持有人诉求，协商解决办法。 公司将按照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募集说明书》、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等相关规定适时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以期尽快达成债权人认可的解决方案、

维护持有人利益。

公司的后续债务重组方案需要得到债权人的参与和支持，因此公司鼓励债

权人与公司、主承销商进行联系，形成有效沟通机制，本期债券各方主体联系方

式详见下文“（三）本期债券各方主体联系方式”。

２

、综合各方意见，尽快形成解决方案。

为积极稳妥化解公司债务风险， 公司已聘请专业机构开展债务重组工作，

协助公司组织、协调债权人沟通意见和诉求，并就缓解短期债务偿还压力、优化

资本结构提供专业意见。 公司将综合各方意见形成全面债务重组解决方案，实

现公司长远价值，以最大程度保证债权人的利益。

３

、通过优化股权结构，推动债务重组工作进程。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司控股股东泰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禾投

资”）、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其森先生与海南万益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南万益”）签署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泰禾投资拟将其持有公司的

１９．９％

股份

转让给海南万益（详见公司

２０２０－０６７

号公告）。 海南万益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万科”，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２．ＳＺ

）的全资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万科总资产为

１７

，

２９９．２９

亿元，归母净资产为

１

，

８８０．５８

亿元，万科

２０１９

年度营

业收入为

３

，

６７８．９４

亿元，归母净利润为

３８８．７２

亿元。

公司控股股东此次股份转让框架协议中设置了股份转让的先决条件：需要

公司制定债务重组方案并与债权人达成一致，债务重组方案能支持公司恢复正

常经营，能支持公司可持续经营，并且该债务重组方案的上述作用能得到泰禾

投资和海南万益的一致认可。

公司认为，公司控股股东此次股份转让框架协议的签署，将有助于推动公

司目前进行的债务重组工作，盘活存量资产，维持正常经营，同时有助于优化公

司股权结构，帮助公司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从而帮助实现公司长远价值，维护公

司及股东利益。

４

、按照要求，持续做好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相关要求，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持续披露进展情况。

（三）本期债券各方主体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佳旭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７５５６０－５７８４

２

、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俊杰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７７０２

３

、托管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１８９９３２５

三、风险提示

１

、公司债券未能按期兑付事项，可能带来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签署的相关融

资合同及相关文件项下的债务交叉违约， 如在协议约定的补救期内未消除，可

能引发债权人要求提前偿还债务。

２

、公司存在大额已到期未归还借款，根据公司《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报告》所述，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已到期未归还借款金额为

３４９

亿元，尚未支付的利息

为

４３．３２

亿元。 公司因子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而被列为被执行人，相关事项可能

导致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３

、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司控股股东泰禾投资、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其森先生与

海南万益签署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泰禾投资拟将其持有公司的

１９．９％

股份

转让给海南万益，公司认为该股份转让事项将有助于推动公司目前进行的债务

重组工作，但最终能否达成取决于相关先决条件能否满足，存在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详见公司

２０２０－０６７

号公告）。

４

、公司将根据相关工作的进展情况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关于新疆前海联合淳丰纯债

８７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

新疆前海联合淳丰纯债

８７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５

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６３６

号文准予注册，并

经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７

日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７２５

号文准予变更注册后募集。 本基

金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开始募集，原定募集截止日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根据统计，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本基金募集的基金份额总额、募集金额和认

购户数均已达到基金合同生效的备案条件。 为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新

疆前海联合淳丰纯债

８７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新疆前

海联合淳丰纯债

８７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新疆前

海联合淳丰纯债

８７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文

件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与本基金托管

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提前结束本基金的募集。 募

集截止日由原定的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提前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即自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

（含当日）起不再接受认购申请。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敬请阅读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刊登在指定披

露媒介上的《新疆前海联合淳丰纯债

８７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新疆前海联合淳丰纯债

８７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

额发售公告》和《新疆前海联合淳丰纯债

８７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

投资者可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４０－００９９

或登录本基金

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ｑｈｌ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了解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作基

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

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等文件。

特此公告。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诺安研究精选股票

增加昆仑银行为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投、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昆仑银行”）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起，本公

司新增昆仑银行为旗下部分基金的代销机构。 具体适用基金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１

诺安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００２２

自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起，投资者可在昆仑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

回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代

销机构的规定。

本公司将同时在昆仑银行开通上述基金的定投、转换业务，具体如下：

１

、基金定投业务

自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起， 投资者可在昆仑银行办理本公司上述基金的定投业

务。

基金定投业务的申购费率同正常申购费率。

目前，投资者在昆仑银行申请办理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

民币

２００

元（含）。 如有变动，请以昆仑银行规定为准。

２

、基金转换业务

自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起， 投资者可在昆仑银行办理本公司上述基金与本公司

旗下已在昆仑银行代销且已开通转换的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业务的规则、费用及计算方法请参见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

本公司已刊登的各基金办理转换业务的相关公告。

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在昆仑银行办理相关业务应遵循昆仑银行的具体规定。

２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

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者投资

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及

相关公告，如实填写或更新个人信息并核对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与自己

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产品。

３

、本公告的有关内容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由本公司负责解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３７９

网址：

ｗｗｗ．ｋｌｂ．ｃｎ

２．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ｌｉｏｎ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二

○

年八月二十五日

(上接 B145版)

联系人：张萌

联系电话：18600730680

客服电话：400-6997-719

网址： www.xiquefund.com

82、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1号2号楼2-45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环球财讯中心A座5层

法定代表人：钱昊旻

联系人：沈晨

电话：010-59336544

客服电话：4008-909-998

网址：www.jnlc.com

83、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707号1105室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707号1105室

法定代表人：马永谙

联系人：卢亚博

电话：137-5252-8013

客服电话：400-080-8208

网址：www.licaimofang.cn

84、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东风南路东康宁街北6号楼5楼503

办公地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东风南路东康宁街北6号楼5楼

503

法定代表人：温丽燕

联系人：胡静华

联系电话：18638787099

客服电话：4000555671

网址：www.hgccpb.com

85、大泰金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22号南京奥体中心现代五项馆2105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505号东方纯一大厦15楼

法定代表人：袁顾明

联系人：朱海涛

联系电话：021-20324158

传真：021-20324199

客服电话：400-928-2266

网址：www.dtfunds.com

86、泰诚财富基金销售（大连）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中龙园3号

办公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中龙园3号

联系人：徐江

电话：18840800358

客服电话：400-0411-001

网址：www.haojiyoujijin.com

注：为维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已暂停泰诚财富基金销售（大连）有限公司、

大泰金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认购、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

转换等业务。已通过泰诚财富基金销售（大连）有限公司、大泰金石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购买本公司基金的投资者，当前持有基金份额的赎回业务暂不受影响。

（三）登记机构

名称：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28号1-4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28号3层

法定代表人：崔伟

联系人：肖向辉

电话：010－66295871

传真：010－66578680

网址：www.orient-fund.com或www.df5888.com

（四）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负责人：俞卫锋

联系人：黎明

电话：021－31358666

传真：021－31358600

经办律师：黎明、孙睿

（五）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南京东路61号4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7号楼10层

法定代表人：朱建弟

联系人：朱锦梅

电话：010-68286868

传真：010-88210608

经办注册会计师：朱锦梅、高慧丽

五、基金的名称和基金的类型

（一）本基金名称：东方新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本基金类型：混合型

（三）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投资目标和投资方向

（一）投资目标

在严控风险的前提下，结合灵活的资产配置和多种投资策略，充分把握市场

机会，力争获得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二）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

股票（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债券（含中小

企业私募债券、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权证、资产支持证券以

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

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

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0%-95%，投资于权证

的比例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3%；本基金持有单只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其市值不

得超过本基金资产净值的10%；本基金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

纳的交易保证金后，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

资产净值的5%，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七、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对类别资产的灵活配置，调整不同时期内基金的整体风险与收益

水平，并结合多种投资策略精选具有较高投资价值的股票和债券，获得基金的长

期稳定增值。

1、类别资产配置

在类别资产的配置上，本基金结合宏观经济因素、市场估值因素、政策因素、

市场情绪因素等分析各类资产的市场趋势和收益风险水平，进而对股票、债券和

货币市场工具等类别的资产进行动态调整。

（1）宏观经济因素。主要分析对证券市场的基本面产生普遍影响的宏观经济

指标。 包括：GDP增长率、工业增加值、CPI、PPI水平及其变化趋势、市场利率水平

及其变化趋势、M1、M2值及其增加量等；

（2）市场估值因素。包含纵向比较股票市场的整体估值水平、横向比较股票、

债券之间的相对收益水平、上市公司盈利水平及其盈利预期、市场资金供求关系

变化等；

（3）政策因素，研究与证券市场紧密相关的各种宏观调控政策，包括产业发

展政策、区域发展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房地产调控政策等；

（4）市场情绪因素，包含新开户数、股票换手率、市场成交量、开放式基金股

票持仓比例变化等。

综合上述因素的分析结果，本基金给出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等资产的

最佳配置比例并实时进行调整。

2、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灵活运用多种投资策略，多维度分析股票的投资价值，充分挖掘市场

中潜在的投资机会，实现基金的投资目标。

（1）行业配置策略

重点行业资产配置。本基金通过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产业结构调整、行业自

身生命周期、对国民经济发展贡献程度以及行业技术创新等影响行业中长期发展

的根本性因素进行分析， 从行业对上述因素变化的敏感程度和受益程度入手，筛

选处于稳定的中长期发展趋势和预期进入稳定的中长期发展趋势的行业作为重

点行业资产进行配置。

焦点行业资产配置。 对于国家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阶段性焦点行业，

本基金通过对经济运行周期、行业竞争态势以及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等影响行业短

期运行情况的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筛选具有短期重点发展趋势的行业资产进行

配置，并依据上述因素的短期变化对行业配置权重进行动态调整。

（2）个股配置策略

①价值投资策略

价值投资策略是通过寻找价值被低估的股票进行投资，以谋求估值反转带来

的收益。通过运用多项指标如PE、PB、EV/EBITDA等进行相对估值，通过与国内同

行业其它公司估值水平以及国外同行业公司相对估值水平等进行估值比较，找出

价值被相对低估的公司。

②趋势投资策略

公司的经营业绩成长和公司投资价值的提升具有连续性和延展性，这决定了

公司股票价格的长期趋势。同时，在股票市场上，由于受到当期各种外部因素的影

响，股票价格还具有中、短期趋势。中期趋势表现为股价相对长期趋势的估值偏离

和估值修复过程， 而短期趋势则表现为外部因素影响短期股价偏离和恢复的过

程。 由于市场反应不足或反应过度，股票价格的涨跌往往表现出一定的惯性。 因

此，可通过基本面分析、行为金融分析和事件分析，利用股价中、短期趋势的动态

特征，进行股票的买入和卖出操作，从而提高单只股票的投资收益。

③主题投资策略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是一个长周期和多层次的过

程，本基金通过对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制度性、结构性或周期性趋势研究，对影

响经济发展或企业盈利的关键性驱动因素及成长动因进行前瞻性的分析，挖掘市

场的长期性和阶段性主题投资机会，精选出与符合投资主题的行业和具有核心竞

争力的上市公司，力争获取市场超额收益，实现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④成长投资策略

本基金也将关注成长型上市公司，重点关注中小市值股票（包括中小企业板

和创业板股票）中具有潜在高成长性和稳健盈利模式的上市公司，在充分的行业

研究和审慎的公司研究基础上， 本基金将适度提高成长精选股票的风险水平，对

优质成长型公司可给予适当估值溢价。在具体操作上，在以政策分析、行业分析和

公司特质分析等基本面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时间序列分析和截面数据分析评

价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及其变化路径和公司盈利能力在行业内乃至整个市场所

处的相对位置，评估风险，精选投资标的。

3、债券投资策略

（1）久期调整策略

本基金将根据对影响债券投资的宏观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分析判

断，形成对未来市场利率变动方向的预期，进而主动调整所持有的债券资产组合

的久期值，达到增加收益或减少损失的目的。当预期市场总体利率水平降低时，本

基金将延长所持有的债券组合的久期值，从而可以在市场利率实际下降时获得债

券价格上升所产生的资本利得；反之，当预期市场总体利率水平上升时，则缩短组

合久期，以避免债券价格下降带来的资本损失，获得较高的再投资收益。

（2）期限结构策略

在目标久期确定的基础上，本基金将通过对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形状变化的

合理预期，调整组合的期限结构策略，适当的采取子弹策略、哑铃策略、梯式策略

等，在短期、中期、长期债券间进行配置，以从短、中、长期债券的相对价格变化中

获取收益。 当预期收益率曲线变陡时，采取子弹策略；当预期收益率曲线变平时，

采取哑铃策略；当预期收益率曲线不变或平行移动时，采取梯形策略。

（3）类属资产配置策略

根据资产的发行主体、风险来源、收益率水平、市场流动性等因素，本基金将

市场主要细分为一般债券（含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等）、信用债券（含

公司债券、企业债券、非政策性金融债券、短期融资券、地方政府债券、资产支持证

券等）、附权债券（含可转换公司债券、可分离交易公司债券、含回售及赎回选择

权的债券等）三个子市场。 在大类资产配置的基础上，本基金将通过对国内外宏

观经济状况、市场利率走势、市场资金供求状况、信用风险状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分

析，在目标久期控制及期限结构配置基础上，采取积极投资策略，确定类属资产的

最优配置比例。

①一般债券投资策略

在目标久期控制及期限结构配置基础上，对于国债、中央银行票据、政策性金

融债，本基金主要通过跨市场套利等策略获取套利收益。同时，由于国债及央行票

据具有良好的流动性，能够为基金的流动性提供支持。

②信用债券投资策略

信用评估策略：信用债券的信用利差与债券发行人所在行业特征和自身情况

密切相关。 本基金将通过行业分析、公司资产负债分析、公司现金流分析、公司运

营管理分析等调查研究，分析违约风险即合理的信用利差水平，对信用债券进行

独立、客观的价值评估。

回购策略：回购放大是一种杠杆投资策略，通过质押组合中的持仓债券进行

正回购，将融得资金购买债券，获取回购利率和债券利率的利差，从而提高组合收

益水平。影响回购放大策略的关键因素有两个：其一是利差，即回购资金成本与债

券收益率的关系，只有当债券收益率高于回购资金成本时，放大策略才能取得正

的回报；其二是债券的资本利得，所持债券的净价在放大操作期间出现上涨，则可

以获取价差收益。 在收益率曲线陡峭或预期利率下行的市场情况下，在防范流动

性风险的基础上，适当运用回购放大策略，可以为基金持有人争取更多的收益。

③附权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综合分析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债性特征、 股性特征等因素的基础上，

利用BS公式或二叉树定价模型等量化估值工具评定其投资价值， 重视对可转换

债券对应股票的分析与研究，选择那些公司和行业景气趋势回升、成长性好、安全

边际较高的品种进行投资。 对于含回售及赎回选择权的债券，本基金将利用债券

市场收益率数据，运用期权调整利差（OAS）模型分析含赎回或回售选择权的债

券的投资价值，作为此类债券投资的主要依据。

4、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进行权证投资时，将通过对权证标的证券基本面的研究，并结合权

证定价模型，深入分析标的资产价格及其市场隐含波动率的变化，寻求其合理定

价水平。 全面考虑权证资产的收益性、流动性及风险性特征，谨慎投资，追求较稳

定的当期收益。

5、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将综合运用久期管理、收益率曲线、个券选择和把

握市场交易机会等积极策略，在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基础上，通过信用

研究和流动性管理，选择经风险调整后相对价值较高的品种进行投资，以期获得

长期稳定收益。

6、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投资策略

在控制信用风险的基础上，本基金对中小企业私募债投资，主要通过期限和

品种的分散投资控制流动性风险。 以买入持有到期为主要策略，审慎投资。

针对内嵌转股选择权的中小企业私募债，本基金通过深入的基本面分析及定

性定量研究，自下而上精选个债，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谋求内嵌转股权潜在的增

强收益。

基金投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审慎原则，制订严格的投资

决策流程、风险控制制度和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处置预案，并经董事会批准，以

防范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各种风险。

7、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通过对证券行业分析、证券公司资产负债分析、公司现金流分析等

调查研究，分析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的违约风险及合理的利差水平，对证券公

司短期公司债券进行独立、客观的价值评估。

基金投资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审慎原则，制定严格的

投资决策流程、风险控制制度，并经董事会批准，以防范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

各种风险。

8、股指期货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进行股指期货投资时，将根据风险管理原则，以套期保值为主要目的，采

用流动性好、交易活跃的期货合约，通过对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运行趋势的研究，

结合股指期货的定价模型寻求其合理的估值水平，与现货资产进行匹配，通过多

头或空头套期保值等策略进行套期保值操作。

八、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300指数收益率×70%+中债总指数收益率×

30%

本基金选择中债总指数收益率作为债券投资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中债总指

数样本具有广泛的市场代表性， 涵盖主要交易市场 （银行间市场、 交易所市场

等）、不同发行主体（政府、企业等）和期限（长期、中期、短期等），是中国目前最

权威，应用也最广的指数。 中债总指数的构成品种基本覆盖了本基金的债券投资

标的，反映债券全市场的整体价格和投资回报情况。

本基金选择沪深300指数收益率作为股票投资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沪深300

指数样本覆盖了沪深市场60%左右的市值，具有良好的市场代表性和可投资性。

若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未来市场发生变化导致此业绩比较基准不再适

用或有更加适合的业绩比较基准，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市场发展状况及本基金的

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调整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业绩比较基准的变更须经基

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及时公告，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九、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预期风险水平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

场基金，但低于股票型基金，属于中等风险水平的投资品种。

十、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已复核了本投资组合报告中的财务指标、

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2020年3月31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1

权益投资

86,133,914.13 35.42

其中：股票

86,133,914.13 35.42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120,976,059.00 49.75

其中：债券

120,976,059.00 49.75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33,779,381.63 13.89

8

其他资产

2,288,859.65 0.94

9

合计

243,178,214.41 100.00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A

农、林、牧、渔业

- -

B

采矿业

20,539,000.00 8.51

C

制造业

13,502,895.50 5.59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

11,550,207.78 4.78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867,547.31 0.36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6,605,235.60 2.74

H

住宿和餐饮业

1,076,000.00 0.45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

162,020.16 0.07

J

金融业

27,110,900.00 11.23

K

房地产业

3,334,500.00 1.38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49,607.78 0.06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

1,236,000.00 0.51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 -

合计

86,133,914.13 35.68

3、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

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1 601398

工商银行

2,770,000 14,265,500.00 5.91

2 600028

中国石化

2,700,000 11,961,000.00 4.96

3 601088

中国神华

400,000 6,496,000.00 2.69

4 601816

京沪高铁

906,536 5,303,235.60 2.20

5 601166

兴业银行

300,000 4,773,000.00 1.98

6 600674

川投能源

450,000 4,140,000.00 1.72

7 600900

长江电力

200,000 3,458,000.00 1.43

8 000002

万 科

Ａ 130,000 3,334,500.00 1.38

9 601336

新华保险

80,000 3,184,000.00 1.32

10 600519

贵州茅台

2,000 2,222,000.00 0.92

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国家债券

10,018,000.00 4.15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61,424,459.00 25.45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53,582,059.00 22.20

4

企业债券

39,557,600.00 16.39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可交换债）

- -

8

同业存单

9,976,000.00 4.13

9

其他

- -

10

合计

120,976,059.00 50.12

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

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1 018008

国开

1802 150,000 15,702,000.00 6.50

2 136253 16

中油

03 140,000 14,092,400.00 5.84

3 018007

国开

1801 135,000 13,601,250.00 5.63

4 108604

国开

1805 120,000 12,258,000.00 5.08

5 108602

国开

1704 120,100 12,020,809.00 4.98

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

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

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

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受到调查以及处罚的情况的

说明

本基金所持有的工商银行(601398)，其浙江分行等多个分支机构被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等地方监管机构处以多起罚款。主要违法违规事实

涉及信贷违规、销售违规等。

以上事项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本基金所持有的兴业银行(601166)，其昆明分行等多个分支机构被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等地方监管机构处以多起罚款。主要违法违规事实

涉及信贷违规、销售违规等。

以上事项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本基金所持有的新华保险(601336)，其北京分公司等多个分支机构被中国保

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等地方监管机构处以多起罚款。主要违法违规事

实涉及销售误导等。

以上事项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本基金决策依据及投资程序：

①研究员对宏观经济、证券市场、行业和公司的发展变化进行深入而有效的

研究，形成有关的各类报告，为本基金的投资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②投资决策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讨论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

中，没有投资超出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形成本基金的资产配置比例指导意见。

③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参考上述报告，并结合自身的分析

判断，形成基金投资计划，主要包括行业配置和投资组合管理。

④交易部依据基金经理的指令，制定交易策略，统一进行具体品种的交易；基

金经理必须遵守投资组合决定权和交易下单权严格分离的规定。

⑤投资决策委员会根据市场变化对投资组合计划提出市场风险防范措施，监

察稽核部、 风险管理部对投资组合计划的执行过程进行日常监督和量化风险控

制。

本基金投资工商银行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公司是国内四大国有银行之一，业

务结构稳健，PB估值便宜且股息率高，具备配置价值。

本基金投资兴业银行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公司是国内重要股份制银行之一，

业务特点鲜明，PB估值便宜且股息率高，具备配置价值。

本基金投资新华保险主要基于以下原因：公司估值处于历史低位，后续有望

在规模和价值并重的战略调整下，依靠做大做强销售队伍，推动新单保费和价值

增速实现稳步修复。

除上述情况外，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发现存在

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

之外的股票。

（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78,042.40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2,165,006.99

5

应收申购款

45,810.26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2,288,859.65

（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可转换债券。

（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1 601816

京沪高铁

5,303,235.60 2.20

新股锁定限售

十一、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

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1、基金的净值表现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东方新策略灵活配置混合A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

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

较基准

收益率

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15.05.26-2015.12.31 1.54% 0.04% -17.82% 1.95% 19.36% -1.91%

2016.01.01-2016.12.31 3.15% 0.10% -8.07% 0.98% 11.22% -0.88%

2017.01.01-2017.12.31 0.37% 0.25% 13.42% 0.45% -13.05% -0.20%

2018.01.01-2018.12.31 -12.20% 0.68% -16.59% 0.93% 4.39% -0.25%

2019.01.01-2019.12.31 12.04% 0.53% 24.99% 0.86% -12.95% -0.33%

2020.01.01-2020.03.31 -1.12% 0.60% -6.16% 1.34% 5.04% -0.74%

东方新策略灵活配置混合C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

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

较基准

收益率

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15.11.13-2015.12.31 1.52% 0.16% -0.52% 1.12% 2.04% -0.96%

2016.01.01-2016.12.31 2.68% 0.10% -8.07% 0.98% 10.75% -0.88%

2017.01.01-2017.12.31 0.79% 0.25% 13.42% 0.45% -12.63% -0.20%

2018.01.01-2018.12.31 -10.04% 0.68% -16.59% 0.93% 6.55% -0.25%

2019.01.01-2019.12.31 11.83% 0.53% 24.99% 0.86% -13.16% -0.33%

2020.01.01-2020.03.31 -1.19% 0.60% -6.16% 1.34% 4.97% -0.74%

2、本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十二、费用概览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C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5、《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6、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7、基金的证券/期货交易费用；

8、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9、基金的账户开户费用、账户维护费用；

10、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

用。

（二）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

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三）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每日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80%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

计算方法如下：

H＝E×0.8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

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五个工作日内从基

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每日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25%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

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2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

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五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

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3、C类基金份额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仅对C类基金份额收取销售服务费，C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每日

按前一日C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的0.30%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30%÷当年天数

H为C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E为C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

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五个工

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划出，由登记机构代收，登记机构收到后按相关合同

规定支付给基金销售机构。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销售服务费主要用于本基金市场推广、持续销售以及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等

各项费用。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4至10项费用” ，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

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

基金财产的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4、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

目。

（五）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

行。

十三、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销

售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

及其他有关规定以及《东方新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进行了

更新，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

（二）在“第三部分 基金管理人” 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内容。

上述内容仅为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的摘要，详细资料须以本更新招募说明

书正文所载的内容为准。 欲查询本更新招募说明书详细内容，可登录东方基金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orient-fund.com。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